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8〕第 12 号） 

 

  为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降低债券交易结算风险，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 2 号发布）等有关规定，现就银行间债券市场债

券交易券款对付结算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券款对付是指债券交易达成后，在双方指定的结算日，债券和资金同步进行交收并

互为条件的一种结算方式。 

  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通过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以下

简称簿记系统）和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以下简称支付系统）的连接，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

（以下简称参与者）提供券款对付结算服务。 

  三、参与者通过其在簿记系统的债券托管账户办理券款对付的债券结算。 

 

  已在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的参与者通过其在支付系统的清算账户办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未在

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的参与者可委托在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的商业银行作为清算代理行代理券款对

付的资金结算，也可委托中央结算公司代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 

  四、清算代理行代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时，应通过其在支付系统的清算账户进行。 

 

  中央结算公司代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时，应通过其在支付系统的特许清算账户进行。中央结算公

司应在该账户下为委托其代理资金结算的参与者开立债券结算资金专户。 

  五、已在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的参与者在办理券款对付结算时，中央结算公司应根据参与者指

令，在确认付券方债券足额并冻结的前提下，以第三方身份直接向（从）参与者在支付系统的清算账户

划入（转出）款项，并在确认资金结算完成后，及时进行债券过户。 

  六、未在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的参与者委托清算代理行代理收款（付款）时，中央结算公司应根

据参与者指令，在确认付券方债券足额并冻结的前提下，以第三方身份直接向（从）清算代理行在支付

系统的清算账户划入（转出）款项，并在确认资金结算完成后，及时进行债券过户。清算代理行应按约

定及时向参与者支付代收款项（参与者应按约定及时向清算代理行支付清算代理行代付款项）。 



  七、未在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的参与者委托中央结算公司代理收款（付款）时，若其对手方未委

托中央结算公司代理资金结算，中央结算公司应根据参与者指令，在确认付券方债券足额并冻结（若该

参与者为付款方，中央结算公司应同时确保其债券结算资金专户资金足额）的前提下，直接向（从）特

许清算账户划入（转出）款项，并对参与者的债券结算资金专户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在确认资金结算

完成后，及时进行债券过户。 

 

  若其对手方也委托中央结算公司代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中央结算公司应根据参与者指令，在确

认付券方债券足额并冻结以及付款方债券结算资金专户资金足额的前提下，对参与者的债券结算资金专

户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在确认资金结算完成后，及时进行债券过户。 

  八、清算代理行和中央结算公司接受参与者委托代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时，应建立健全内控机

制，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操作流程，不得泄漏参与者的商业秘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九、中央结算公司在管理债券结算资金专户时，应遵守以下原则： 

 

  （一）债券结算资金专户应按债券托管账户分户设置，一户一账，仅用于办理债券交易券款对付的

资金结算； 

 

  （二）债券结算资金专户中的资金归参与者所有和支配； 

 

  （三）中央结算公司不得将债券结算资金专户中的资金挪作他用或擅自动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四）中央结算公司不得对债券结算资金专户垫资； 

 

  （五）债券结算资金专户实行日终“零余额”管理，中央结算公司应统一对日终债券结算资金专户内

的剩余资金作自动划回处理，不得滞留资金； 

 

  （六）中央结算公司应建立债券结算资金专户查询机制，为参与者提供账户查询服务，参与者有权

通过客户端和电话等渠道实时查询债券结算资金专户的资金情况。 

  十、中央结算公司应加强对债券结算资金专户的管理，并于每旬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上旬债券结算

资金专户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 



  十一、中央结算公司在为参与者提供券款对付结算服务前，应与参与者签订券款对付结算服务协

议，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违约处理等事项做出明确约定；其中，为委托清算代理行代理券款

对付的资金结算的参与者提供券款对付结算服务前，应与参与者和清算代理行签订三方协议。 

 

  清算代理行和中央结算公司接受参与者委托代理券款对付的资金结算前，应与参与者签订资金结算

代理协议，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违约处理等事项做出明确约定。 

  十二、参与者应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切实加强结算资金头寸管理和内部流程规范，有效防

范结算风险。 

  十三、中央结算公司应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为参与者办理券款对付结算提供应急服务。 

  十四、中央结算公司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的券款对付结算进行日常监测，并应在每月后的五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上月券款对付结算情况的书面报告，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 

  十五、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应加强参与者在券款对付结算过程中的自律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和参与者合法权益。 

  十六、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对债券结算资金专户进行日常监控，发现日终滞留资金的，应

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十七、中央结算公司应在充分征求参与者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本公告制订银行间债券市场券款对付

结算业务规则及相关协议，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后实施。 

  十八、本公告自 2008 年 8 月 1 日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日 
 


